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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服務業 
 

一、 產業定義與範疇 

我國文化產業政策所訂定之設計服務產業範疇包含三大類別 (產品設計、視覺傳達

設計、包裝設計)，以下分別說明： 

(1) 產品設計：產品設計企畫、產品外觀設計、結構設計、原型與模型製作、流行時尚

設計。 

(2) 視覺傳達設計：CIS企業識別系統設計、品牌形象設計、帄面視覺設計、廣告設計、

網頁多媒體設計。 

(3) 包裝設計：工業包裝設計、商業包裝設計。 

另根據 2010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凡從事產品設計企畫、產品外觀設計、

結構設計、原型與模型的製作、流行設計、專利商標設計、品牌視覺設計、帄面視覺設

計、包裝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行業均屬之。 

 

二、 台灣產業環境介紹 

1. 台灣專業設計服務業的產值、家數與人均產值 

2010 年我國設計服務產業產值達 22.08億美元，其中產品外觀設計次產業的表現

最佳，2010年營業額達 15.3億美元，佔整體設計服務業 69.29%。 

 

表 1 2008-2010 我國專業設計服務業營業家數與營業額 

 2008 2009 2010 

行業名稱 家數 營業額(千美元)  家數 營業額(千美元)  家數 營業額(千美元)  

產品外觀設計 1,403 1,195,540.3 1,484 1,305,308 1,576 1,530,745.8 

企業識別系統設計 32 25,564.3 29 22,363.5 32 28,792.6 

商業設計 66 17,928.9 84 21,907.3 111 25,536.4 

工業設計 21 2,062.8 36 1,924.5 54 5,176.8 

流行時尚設計 30 4,017.6 43 4,830.1 74 6,224 

未分類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 896 617,834.8 941 546,729.9 1,012 6 

合計 (億美元) 2,448 18.63 2,617 19.03 2,859 22.08 

       資料來源：文建會 2010,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商業發展研究院整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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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設計服務產業主要業者 

(1)產品設計現況與主要業者 

台灣產業過去多為代工生產模式，因此工業設計已經從工藝品製造設計，轉型為產

品設計。目前產品設計有三大產品較具需求：第一類是交通工具製造，包括汽車、機車、

自行車等；第二類是 3C電子資訊產品製造，包括電腦、手機、MP3播放機等，目前以

OBM內部設計部門(In House)擔任主要的研發設計角色，部分設計則委外給設計公司；

第三類則是家具及生活用品製造，包括辦公設備、家具、衛浴用品等，此項生活類的產

品設計目前運用最廣，且可被設計加值的空間也較大，是設計公司未來的重點所在。 

(2)流行時尚設計類現況與主要業者 

  流行時尚設計產業是由設計師主導產品創意與製作、販售與提供產品與客戶服務之

產業，狹義的設計品牌時尚產業主要指時裝、飾品、化妝品、皮具、皮鞋、紡織；廣義

的產業定義包括家飾家具、美容美髮、禮品工藝品，以及零售、會展諮詢、出版、形象

包裝等周邊產業。台灣紡織技術與布料先進與多元，隨著產業日趨成熟、市場開放、文

化多元，教育水帄提高及受西方風尚影響，越來越多台灣本土設計師開始朝向自有品牌

發展，特別是近幾年許多華裔設計師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顯示我國時尚設計之實

力。近年來中華文化漸為市場主流，也是幫助我設計師邁向國際舞台之重要契機，例如

夏姿•陳 (SHIATZY CHEN) 即是廣泛使用中國風的元素成功打進國際市場的先行者。 

 

三、產業鏈缺口分析 

  過去台灣重製造代工出口，因此設計服務業的生態僅扮演製造業主之間的溝通關

係，為業主設計一個產品設計的解決方案是唯一的目標。但近年來設計業從傳統的製造

導向，進入創新導向。設計過程的元素從造型、色彩，進入了新材質、服務模式及商業

策略。雖然設計服務業剛剛起步，但可從設計的價值鏈來看，設計服務的價值活動應可

包含市場研究、企畫、創意、數據、生產、行銷，也就是在整個從連結前端需求體驗、

創意設計至市場接軌、商品化階段裡，需要不同專長之跨領域人才。根據資策會 MIC

資料顯示，我國設計服務業者 (Design House) 受到 In House 設計部門與 SOHO族自

行接案者之擠壓，In House設計部門普遍存在於 3C產業與具品牌之傳統產業裡，屬於

雇約關係，較難獨立生產接單；而其他 SOHO業者則以較低價一次性接單，干擾市場價

格。因此，台灣設計服務業者亟需政府協助，扶植可整合代理、產品(服務)發行、行銷

的企業來引導整個設計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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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台投資優勢 

1. 台灣政策支持：投入大量資源培育設計服務產業為重點新興服務業之一，例：2006

年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 5年投入新台幣 11.62億元；2009年設計產業旗艦計畫提

出，促進產業投入產品設計開發達新台幣 9億元，衍生創造產值 900億，預估 2013

年產值可達 1,000億元。 

2. 優質設計人力資本：台灣設計人才實力佳，頻獲國外設計大獎。2011年 iF設計概

念類 100名得獎作品中，我國台科大占 14件，獲獎率躍居參賽國家中之第一。 

3. 產業對設計人才需求漸增：產業從業人數與人均產值不斷成長，2005 年約 2萬人成

長至 2010年至 2萬 6千人。 

4. 2011年我國主辦世界設計大會，凸顯台灣設計與創意能量深受國際肯定。 

5. 台灣具備中小企業專業分工之靈活多變、少量多樣化之生產接單優勢。 

6. 華人市場崛起，大中華區域經濟形成，台灣具語言及文化相容性優勢，能迅速掌握

中國大陸市場動態及亞洲設計風潮。 

  

五、商機與潛力 

1. 東方元素受到全球注目：由於近年來我國知名設計師如夏姿、古又文、吳季剛等人

受到全球注目，又紛紛在工業設計大獎中奪金，因此，東方元素未來將有更多機會

傳遞到世界各地。 

2. 優質帄價商機：近年來快速時尚受到消費者的喜好，以合理的價格買到具有設計感

商品的趨勢依然不變，因此設計服務產業將需要整合製造供應鏈與市場通路需求

鏈，以維持低成本、高效率回應市場的能力。 

3. 設計服務產業鏈短：我國設計服務業者多為規模小的個人工作室，在等待設計概念

具體成形到商品化的過程中，時常需要資金與時間的磨合，甚至成品與原來的設計

品質有顯著差異，因此，亟待有市場經驗之品牌行銷團隊進行整合。 

4. 新進設計人才與資深人才經驗需要傳承：由於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許多設計公

司愈來愈沒有時間培訓新人，而因為公司規模小，反而更不會招募無經驗的新人，

因此，這樣的惡性循環也壓縮了設計公司成長的空間。 

 

六、政策與優惠措施 

1.ECFA：設計服務業發展有賴於與其他產業間的合作與互動，因此需要更多與海外  

  市場連結之策略夥伴，以因應未來大中華市場商機。 

2.文創政策：近年來，政府大力支持文創與服務產業，希望能夠協助製造業增加附加 

  價值，並協助第二級產業往第三集產業前進，因次，設計服務產業將可運用現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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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資源，與政府單位與非營利組織與公協會合作，找尋跨業合作的契機。 

3.設計產業旗艦計畫：2009年5月14日「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獲行政院 

  院會通過，執行期程為2009年至2013年，其中主要的設計產業係針對台灣當前發展   

之設計創意領域之優勢、潛力及產業需求，提出推動策略，期能以台灣為發展基地，拓

展海外市場，打造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具有知識運籌能力之創意設計重鎮之願景。 

主要發展策略方向涵蓋下列重點:  

1. 強化設計服務能量，提高設計服務業之產值。 

2. 運用設計資源輔導廠商，提升產品與服務之附加價值。 

3. 打造設計產業園區，促進產業群聚效應。 

4. 帶動全國設計運動，活化全民美學素養。 

5. 塑造我國國家設計形象，以創意設計力行銷台灣。 

 

 


